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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9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比亚迪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11 

 

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

年 3 月 27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或

传真方式送达。会议应出席监事 5名，实际出席监事 5名，均以现场方式出席。

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俊卿先生召集并主持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全体监事经过审议，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 《关于审议公司<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 

经审核，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《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，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2014 年监事会工作

报告报告》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 《关于审议公司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201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

案》 

表决情况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 

经审核，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 2014 年度财

务报告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2014

年年度报告》中财务报告章节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 《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、业绩公告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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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 

经审核，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、业绩公告，确

认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报告

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2014年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

《2014年年度报告》，其摘要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

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2014

年年度报告摘要》。  

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尚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 《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 

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确认，2014 年度母公司实

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1,164 千元，加上以前年度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人民币

2,306,350 千元，依照《公司法》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按母公司 2014 年净利

润提取 10%的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116 千元后，扣除支付 2013 年度股东现金

红利 123,800千元,2014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2,183,598 千元。 

2015年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猛的一年，公司 2015年将陆续推出多款新

能源汽车车型,所需配套资金将相应增加，同时为保证公司新能源汽车的新技术

研发，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、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的技术升级，增强公司在

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稳定发展能力;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、经营状

况以及公司的长期发展需要，建议对公司 2014 年度利润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

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未分配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，以满足公司一般营

运资金的需求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 《关于审议公司<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>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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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 

经审核，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《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，认为

该报告全面、真实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2014

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。 

六、 《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

案》 

表决情况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 

经审核，监事会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

2015 年度境内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

2015年度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，任期自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

2015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。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，董事会转授权

公司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上述审计机构 2015年度的酬金。 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 《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关联交易及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

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5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 

经审核，监事会同意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2014年度发生的超出 2014

年 3月 1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14年 12月 23日第五届董事会临

时会议通过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，并同意 2015年度与关联方深圳比亚迪戴姆勒

新技术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、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

司、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、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、西藏昌都地

区天晖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、 沧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比亚迪电

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、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

车有限公司、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、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

有限公司发生以下类别的日常关联交易：（1）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；（2）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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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人采购各种原材料；（3）向关联人购买生产经营所需的水、电、煤、气等

燃料和动力；（4）向关联人提供劳务（包含科技开发）；（5）向关联人销售产

品、商品；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441,880 万元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2015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》。 

 

 

 

备查文件：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 

     2015 年 3 月 27 日 




